2017年1月25日
关于中国出口货物的运价备案的进一步要求
尊敬的客户，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现代商船的支持。
关于中国交通部对于中国出口集装箱货物的运价备案的要求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公 告 2013 年第 64 号）， 2017年2月1日起，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管理，以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在此，提请各位注意以下事项：
1． 对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，请在订舱时提供，有效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副本。未能及时提供的，订舱将会被拒绝。
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查询网站：http://www1.sse.net.cn/newfiling/NVOCC.jsp
2. 对于普通货主（非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），请在订舱前收集并保存其，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。一旦我公司在运价备案中被航交所要求提交，我公司客服人员会立刻联系贵公司调取。如果贵公司未能及时回复的，我公司将安排扣箱操作，相关费用由贵公司承担。
3. 由于协议运价自航交所受理之时起24小时生效，请务必严格遵守我公司各航线的截单时间，及时提交完整有效信息。对于迟延提交的信息，我公司将酌情安排扣箱操作，相关费用由贵公司承担。
敬请各客户配合执行相关规定。
如有疑问，请咨询现代商船当地分公司。
备案法规参考：http://www1.sse.net.cn/filing/1115.htm
顺颂商祺！
现代商船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